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德阳医院
勤杂工及专业辅助性岗位劳务外包需求


采购勤杂工及专业辅助性岗位外包服务，供应商需根据采购人需求，为医院配置29名勤杂工、142名专业性辅助岗位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年龄要求：勤杂工及工勤技术辅助岗位：男60岁以下、女50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；专业技术辅助岗：35岁以下。
二、根据具体使用科室的工作安排，协助完成日常工作。
三、所有人员工作期间应严格遵守医院服务标准和要求，着装整洁，仪表端正，挂牌上岗，礼貌用语，微笑服务，规范操作。
四、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的工作人员上岗前都必须经过体检，此费用全部由供应商承担。
五、供应商应对配备的工作人员安全负责，如在服务期内因供应商的原因发生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人员、财产损失，由供应商承担责任，并赔偿经济损失。
六、供应商应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地方有关劳动用工的相关法规，承担所录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社会保险等费用。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承诺：员工工资（含个人保险部分）不得低于项目实施地当年最低工作标准，依法为员工及时、足额缴纳社会保险；供应商必须按时、足额发放员工工资，如出现拖欠员工工资的问题，一经发现，采购人有权立即解除合同，且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如因此引发劳动纠纷等事宜，均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，采购人不承担连带关系和责任。
七、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及行业标准。
八、供应商不得将项目转包给第三方管理，不允许分包或转包管理责任和管理事宜。
九、在合同期内，如因政府政策变化（如税收、最低工资、社保调整等），采购人不作相应调整，由供应商自行负责。
十、勤杂工及专业辅助性岗位保险单位部分由采购人另外支付。
十一、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及行业标准并承担相应费用。包括但不限于：全部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要求的标准执行，因工作原因产生的加班（含节假日加班）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要求的标准给付员工加班薪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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